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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.. ι 
鬧。

二
十
世
紀
資
訊
時
代
的
來
臨

9

為
人
額
的
生
活
方
式
和
內

容
帶
來
巨
大
的
改
變

9

而
職
業
的
轉
化
和
興
起
步
是
此
巨
變
中

的
一
大
特
色

9

除
了
各
種
新
興
服
務
業
大
量
增
加
外

9

注
重
專

業
知
識
和
人
員
的
成
長
已
成
為
後
工
業
時
代
的
趨
勢
。

士
」
?
固

「
專
業
人
士
」
(
空
。
活
的
ω
-
o
E
]
)這個
字
是
自
「
專
業

」
(
中
。
壯
的
的
一
旦
二
字
延
伸
而
來
9

為
什
麼

p
c
r
ω
丘
吉
這

個
字
會
稱
為
「
專
業
」
?
這
其
中
有
它
歷
史
上
的
深
刻
意
義
。

「可

「
專
業
」
(
可
門
。
壯
的
的
古
巴
原
意
是
宣
誓
、
奉
身
?
為
宗

教
的
儀
式
9

沿
用
而
表
示
宗
教
人
士
以
利
他
為
使
命
?
奉
獻
自

己
服
務
大
眾
。
如
果
翻
閱
西
洋
古
代
史

9

可
知
那
時
的
教
士
極

受
人
仰
重
9

也
只
有
他
們
可
以
攝
取
和
擁
有
較
高
的
知
識
。
在

手蓋了
本
文
針
對
專
業
人
士
的
定
義
和
社
會
功
能

9

探
討
今
日
專

業
人
士
的
養
成
及
現
況
?
進
而
說
明
佛
教
宗
教
師
繼
續
教
育
的

重
要
9

期
使
未
來
宗
教
專
業
教
育
的
培
養
臻
於
完
整
，
宗
教
師

化
世
的
奉
獻
精
神
得
以
增
強
。

歐
洲
的
早
期
大
學
中
(
如
牛
津
了
神
學
、
醫
學
與
法
律
學
三
者

鼎
立
步
在
這
三
方
面
進
德
修
學
及
淑
世
的
人
?
就
成
為
最
早
的

專
業
人
士
。
直
至
十
九
世
紀
末

9

一
談
到
專
業
人
士
9

一
般
人

的
印
象
中
莫
不
映
現
這
三
者

9

即
使
今
日
9

從
事
這
三
方
面
工

作
的
人
也
從
未
被
棄
於
專
業
人
士
之
外
。

專
業
人
既
擁
有
專
門
知
識
、
社
會
地
位
，
也
實
際
奉
獻

於
社
會

9

在
歷
史
發
展
中

9

自
然
成
為
人
中
之
首
。
所
以

9

二

十
世
紀
以
降

9

各
行
各
業
皆
爭
取
要
成
為
專
業
的
一
口
自

(
9
於
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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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
建
築
、
會
計
、
護
理
乃
至
設
計
、
財
經
、
房
地
產
等

9

莫
不

爭
相
建
立
其
特
有
的
一
套
制
度
、
學
問
、
組
織
，
希
望
爭
取
社

會
大
眾
的
支
持
和
認
定
。
這
時
「
專
業
」
除
仍
保
有
原
本
以
利

他
、
服
務
為
動
機
的
特
質
外

9

大
多
數
且
大
部
分
時
間
都
專
注

地
傾
向
於
爭
取
「
專
業
」
地
位

9

所
保
有
的
是
各
行
業
的
專
門

知
能
、
完
整
的
公
會
及
開
業
制
度
?
以
謀
得
個
人
和
閻
體
的
利

益
。
依
此
為
準

9

任
何
一
種
行
業
皆
可
奮
力
擠
身
於
專
業
之
列

主
一
尪
就
是
以
「
專
業
性
」
或
「
專
業
主
義
」
(
空
。
帝
的
旦
旦
旦
，

凹
的
自
)
為
基
準
定
義
「
專
業
」
一
詞
，
令
人
稱
羨
也
令
人
詬
病

的
地
方
。一

九
六
0
年
代
以
後

9

在
美
國
有
些
人
逐
漸
起
來
指
責
專

業
人
士
自
擁
高
位
與
名
利

9

但
並
未
真
正
以
福
民
為
目
的

9

甚

至
以
落
伍
或
不
良
的
投
術
服
務
大
眾

9

各
公
會
又
行
保
護
主
義

形
成
壟
斷
?
使
未
參
加
公
會
者
無
法
開
業
。
所
以
有
人
說
專
業

的
根
本
只
是
在
行
「
職
業
控
制
」

9

應
該
要
加
以
改
革

9

此
後

政
府
便
應
民
眾
的
課
中
一-
7

而
制
訂
各
種
「
重
新
發
照
」
的
辦
法

9

逼
使
各
專
業
人
士
參
加
進
修

9

具
備
更
好
的
知
能
以
服
務
社

會
。
但
研
究
中
發
現

9

專
業
人
士
的
進
修
和
服
務
的
表
現

9

並

沒
有
多
大
正
面
性
的
改
善

9

更
由
此
引
發
了
對
專
業
教
育
及
專

業
繼
續
教
育
的
檢
討
。

一
九
八
0
年
代
時
?
有
位
當
代
研
究
「
專
業
繼
續
教
育
」

)
的
美
國
成
人
教
育
學
者
忽
爾
(
目
。
旦
旦
主
張
應

(
簡
稱

重
新
詮
釋
「
專
業
」
的
定
義
，
他
以
為
專
業
人
士
並
非
天
生
就

有
其
專
業
性
?
也
不
是
從
祖
先
世
襲
而
來
。
相
反
地
，
他
提
出

專
業
的
建
立
應
有
其
各
項
條
件
和
特
質

9

每
一
行
業
的
人
即
朝

著
實
現
和
具
足
這
些
特
質
的
方
向
專
業
化

(
p
o
r
m旦
旦
旦
E

Z
其
古
巴
，
能
否
稱
為
專
業

9

應
視
它
發
展
的
滿
意
度
而
決
定

。
任
一
行
業
如
果
能
完
全
或
大
部
分
完
成
應
具
的
特
質

9

就
稱

為
專
業
化
完
成
?
才
有
資
格
成
為
一
種
專
業
的
行
業
。
所
以

9

專
業
乃
是
一
種
過
程

9

而
非
承
襲
或
自
我
標
榜
的
靜
態
行
為

o

忽
爾
共
提
出
了
十
四
項
特
臂

(
9
分
為
三
大
類

e
@

付
觀
念
上
任
務

的
澄
清

9

口
行
為
上
的
良
好
表
現
?
門
口
團
體
上
的
認
同
與
制
約

。
這
三
大
類
不
僅
要
求
專
業
人
士
認
定
自
我
奉
獻
的
方
向
及
目

的
9

同
時
藉
由
個
人
的
努
力
和
團
體
的
管
理

9

不
斷
提
昇
個
人

的
能
力

9

以
對
社
會
作
實
質
的
服
務
。

忽
爾
的
論
點
受
到
各
方
的
重
視
?
其
中
雖
仍
不
乏
反
對
的

看
法
，
但
大
多
數
研
究
此
項
教
育
領
域
的
學
者

9

都
認
為
他
提

出
了
一
項
劃
時
代
的
看
法
二
叩
逐
漸
有
人
依
他
的
理
論
再
探
討

如
何
設
計
「
專
業
繼
續
教
育
丘
，
以
完
成
專
業
化
的
理
想

9

使

各
行
業
服
務
人
群
的
理
念
與
行
動
能
裡
外
相
符
。

教
育
理
論
是
行
動
的
先
導
實
若
要
使
理
論
落
實
且
有
效
果

，
則
有
待
教
育
方
法
的
踐
行

9

依
循
忽
爾
的
引
導

9

各
教
育
學

者
不
斷
探
討
專
業
人
士
無
法
使
社
會
滿
意
的
原
因

9

以
及
專
業

人
士
如
何
培
養
應
有
的
學
養
及
能
力
。
這
些
牽
涉
到
整
個
學
習

的
歷
程

9

包
括
在
專
業
學
校
或
學
院
的
預
備
教
育
(
或
稱

開
E
S
Z
S
|
|
l

服
務
前
教
育
)
和
正
式
就
業
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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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專
業
繼
續
教
育
。
如
果
以
醫
學
院
的
學
生
為
例

9

七
年
的
預

科
只
為
他
的
專
業
生
涯
中
(
假
設
服
務
時
間
是
二
十
五
歲
至
六

十
五
歲
)
的
六
分
之
一
步
其
他
六
分
之
五
的
時
間
才
是
無
盡
的

抗
戰
和
學
習
。
如
果
一
位
專
業
人
士
在
基
本
的
教
育
後
不
再
自

我
進
修
及
成
長

9

如
何
長
保
應
世
和
濟
世
的
能
力

9

又
如
何
能

不
在
社
會
急
促
的
腳
步
中
被
大
眾
所
遺
棄
。
所
以

9

繼
續
教
育

不
僅
是
為
了
謀
生
多
更
是
為
了
提
供
合
宜
的
服
務
。

「
師
」
〕

中
國
稱
專
業
人
士
為
「
師
」

?
如
醫
師
、
律
師
、
建
築
師

教
育
制
度
]

西
方
教
會
自
古
就
有
嚴
謹
的
組
織

9

舉
凡
教
士
的
入
會
考

核
、
教
育
、
任
派
都
有
一
套
規
則
沿
用
不
墜
，
在
文
獻
中
可
以

看
到
進
入
修
院
讀
書
的
青
年

9

皆
已
且
一
六
一
某
種
奉
獻
的
準
備
(
或

為
研
究
教
義
哲
學
而
讀
書

)
9
畢
業
時
(
相
當
大
學
資
格
與
學
位

)
經
過
考
試
和
會
談

9

才
取
得
授
階
資
格
(
相
當
於
中
國
的
受
戒

儀
式
)
9
可
申
請
分
派
至
各
分
會
服
務

9

一
期
通
過
的
修
士
也

不
過
二
、
三
十
人
。
近
世
因
受
自
由
及
懷
疑
主
義
的
影
響
?
已

愈
來
愈
少
人
進
入
修
院
受
教

9

教
士
的
人
數
，
在
銳
減
當
中
9

但

因
教
士
的
養
成
制
度
嚴
謹
且
完
整
?
因
此
教
土
為
專
業
人
士
的

身
分
?
仍
為
社
會
大
眾
所
認
同
、
尊
重
。
再
說
他
們
的
繼
續
教

、
會
計
師
、
美
容
師
、
護
理
師
?
可
以
看
出
對
這
些
行
業
社
會

地
位
的
認
許

o

成
為
「
師
」
自
然
要
具
備
基
本
專
業
知
能
勢
和

服
膺
專
業
所
訂
的
規
律

9

以
服
務
奉
獻
社
會
為
職
志
。
不
可
諱

言
?
今
日
的
專
業
人
士
常
以
謀
利
為
主
要
動
機
，
但
因
他
們
具

備
應
有
的
基
本
知
能
?
也
盡
力
在
權
限
內
提
供
自
己
的
力
量
?

雖
然
無
法
盡
合
忽
爾
所
提
出
的
十
四
項
條
件

9

但
因
有
各
專
業

公
會
的
成
立

9

它
們
會
對
專
業
師
們
進
行
檢
核
、
認
定
，
而
且

具
有
督
促
維
持
專
業
水
準
的
作
用
。
所
以

9

專
業
人
士
仍
受
大

眾
的
肯
定
。

育
亦
發
展
有
年

9

直
到
本
世
紀
後
期
更
進
入
整
體
的
設
計

9

這

是
教
會
本
身
的
覺
醒
和
革
新

9

為
因
應
社
會
的
需
要
而
有
的
發

展
。

反
觀
在
台
灣
的
各
大
宗
教
中
，
基
督
宗
教
各
派
仍
沿
其
歐

美
的
傳
統
?
有
一
套
養
成
制
度
。
佛
教
在
政
府
遷
台
後
的
四
十

年
發
展
中

9

由
於
中
國
大
陸
來
台
的
長
老
和
後
繼
者
的
努
力
弘

化
9

在
台
灣
重
新
聞
拓
了
新
的
生
機
和
空
間
?
不
但
出
家
的
僧

人
年
年
增
加
9

各
項
活
動
動
輒
亦
有
上
千
上
萬
信
徒
參
與
9

佛

教
正
呈
現
一
片
蓬
勃
的
景
象
。
相
對
地

9

社
會
對
宗
教
需
求
日

增
，
同
時
也
帶
給
宗
教
人
士
及
宗
教
教
育
新
的
挑
戰
課
題
。

〔
僧
伽
歡
會
的
困
境
及
展
望
〕

如
以
出
家
人
和
各
職
業
的
專
業
相
比

9

則
「
宗
教
師
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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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
實
極
為
恰
當
?
因
它
正
表
現
了
僧
人
的
特
性
與
身
分
。
耽
稱

為
「
師
」

9

即
有
專
業
人
士
應
具
備
的
知
能
和
服
務
內
容

9

更

不
會
沒
有
一
個
督
促
、
檢
核
以
維
持
專
業
水
準
的
團
體

o

僧
人

依
佛
戒
取
得
身
分
，
以
法
長
養
慧
命

9

也
以
法
的
傳
揚
為
職
志

，
且
為
社
會
所
認
定
。
弘
法
的
方
式
儘
管
隨
時
間
的
更
替
有
所

不
同
，
但
僧
人
為
「
師
」
的
依
據
和
使
命
則
代
代
相
襲
，
這
是

不
容
忽
略
的
。

可
情
多
少
發
好
心
出
家
的
僧
人
，
如
西
方
守
舊
的
人
士
一

樣
9

以
為
專
業
是
生
而
具
足
的
?
所
以
一
日
剃
度
現
了
僧
桐
，

應
受
信
施
的
供
養
不
在
話
下

1

或
接
受
幾
年
佛
學
院
教
育

9

一

回
到
寺
院
便
因
所
學
與
現
實
相
距
甚
大
轉
而
求
去
，
於
是
遊
行

各
地
或
趕
經
懺
?
或
找
道
友
資
濟

9

出
了
一
寺
，
又
入
一
院
多

無
從
管
束
。
道
場
之
主
由
是
怪
賣
學
院
教
育
不
當

9

而
學
僧
則

自
怨
出
家
命
途
多
架

9

其
結
果
非
但
不
能
以
專
業
的
能
力
服
務

社
會
9

反
因
人
力
的
選
流
與
人
事
的
瓜
葛

9

而
形
成
學
院
教
育

投
資
的
浪
費
，
辜
負
信
施
的
護
持
和
期
待
。

現
代
僧
人
若
要
自
強
、
自
救
9

個
人
以
為
一
定
要
透
過
養

成
教
育
9

各
種
專
業
師
尚
且
須
受
基
本
的
養
成
教
育
與
考
核
才

能
開
業
，
宗
教
師
豈
能
自
超
於
規
定
之
外
?
今
天
僧
伽
教
育
最

大
的
問
題
有
二
國
@
一
是
佛
教
教
會
未
能
盡
到
寺
士
和
僧
人
的
考

核
功
能

9

既
然
督
促
檢
核
尚
不
可
得

9

又
如
何
能
做
到
某
水
準

的
維
持
或
提
昇
?
二
者
各
家
佛
學
院
校

9

都
依
創
立
者
的
發
心

、
見
解
訂
定
制
度
?
安
排
課
程

9

院
與
院
間
的
基
本
專
業
教
育

體
制
尚
付
闕
如
，
所
以
學
僧
從
一
學
院
至
另
一
學
院

9

不
是
所

學
落
差
太
大

9

就
是
所
學
童
覆

9

徒
增
無
謂
的
比
較
。
其
所
學

在
個
人
內
修
、
寺
院
運
作
與
社
會
的
需
求
間
差
距
很
大

9

個
人

認
為
這
應
是
學
院
畢
業
學
僧
流
動
率
大
的
原
因
之
一
吧
!
這
些

將
是
佛
教
宗
教
師
繼
續
教
育
在
追
求
完
備
的
過
程
中
，
不
可
不

努
力
改
善
的
。

騙
自

如
上
所
說
，
佛
教
本
來
就
有
檢
核
僧
人
基
本
資
格
的
規
定

?
只
缺
乏
全
面
嚴
格
的
施
行

9

因
此
被
誤
解
只
要
頭
一
剃

9

方

袍
一
穿
，
再
加
頭
燃
香
珠

9

即
是
受
戒
學
習
完
畢
。
因
此
個
人

以
為
回
國
近
代
專
業
人
士
以
爭
取
專
業
而
獲
利
，
在
奉
獻
精
神
上

固
是
美
中
不
足
，
但
至
少
在
專
業
知
能
上
有
專
業
的
水
準

9

有

此
水
準
才
能
再
維
持
和
提
日
卉
。
因
此
整
治
佛
教
宗
教
師
教
育
的

沉
荷
9

可
分
短
期
與
長
程
二
個
目
標
，
來
努
力
。
短
期
目
標
是
結

合
全
國
的
佛
教
長
老
與
學
院
負
責
人
，
共
一
聞
出
家
入
門
的
養
成

教
育
9

使
每
個
初
入
佛
門
者
都
能
有
正
確
的
理
念
和
基
本
知
能

9

及
對
僧
人
、
僧
圍
有
適
度
的
認
識
。
這
不
但
須
建
立
一
套
可

以
遵
行
的
考
核
法
則

9

更
要
責
求
各
學
院
教
學
目
標
的
設
計
，

以
便
養
成
學
僧
的
基
本
能
力

9

以
立
足
社
會
、
服
務
社
會
。

鬥
眉
』
萬
個
體
自

若
就
長
程
的
目
標
來
看

9

則
應
慎
重
籌
劃
及
實
行
宗
教
師

的
繼
續
教
育
。
因
為
宗
教
的
奉
獻
是
盡
形
壽
的
投
入

9

極
短
一

月
受
戒
或
三
、
五
年
的
學
院
教
育

9

必
然
無
法
滿
足
踏
出
學
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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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
長
期
服
務
的
需
要
，
尤
其
在
急
遠
變
遷
的
時
代
?
宗
教
師
所

面
臨
的
更
是
各
種
不
同
角
色
與
知
能
的
挑
戰
，
如
果
不
能
詳
察

這
種
新
的
社
會
環
境

9

以
原
有
的
一
點
知
能
或
因
守
於
傳
統
的

方
式
弘
法

9

將
無
法
承
受
社
會
的
壓
力
?
對
自
己
的
身
分
與
任

務
就
會
產
生
困
惑
，
甚
至
退
失
信
心
。
這
是
每
位
站
在
不
同
單

位
服
務
的
宗
教
師
都
會
面
臨
到
的
課
題

9

所
以
繼
續
教
育
是
絕

不
可
或
缺
的
一
環
，
否
則
僧
伽
的
中
堅
份
子
將
生
活
於
矛
盾
、

掙
扎
、
焦
慮
之
中

9

如
此
又
怎
能
發
揮
最
大
的
力
量
服
務
社
會

9

或
成
為
後
來
學
習
者
的
模
範
?

如
何
使
佛
教
教
育
重
整
腳
步

9

發
揮
專
業
宗
教
師
的
教
育

機
構
功
能
?
應
是
每
位
關
心
者
的
共
同
使
命
。
此
需
要
各
單
位

的
溝
通
及
協
議

9

在
共
同
的
遠
見
下
為
佛
教
教
育
做
最
好
的
策

劃
o

在
不
忘
攜
手
合
作
?
共
享
資
源
中
，
也
應
注
意
到
適
度
的

分
工
?
以
便
不
同
的
力
量
作
最
大
的
發
揮
。
台
灣
的
初
級
或
基

本
佛
學
院
已
行
之
多
年
，
且
已
累
積
辦
學
經
驗
?
這
是
相
當
可

貴
的
9

如
能
由
此
做
基
礎
，
透
過
有
計
劃
的
整
合

9

相
信
是
改

革
口
佛
教
體
質
9

也
是
改
善
社
會
宗
教
信
仰
最
好
的
途
徑
。

宗
教
師
的
繼
續
教
育
是
種
新
興
的
事
業

9

因
為
它
施
教
的

對
象
橫
跨
各
種
年
齡
、
工
作
經
驗
、
教
育
程
度
差
異
的
人
，
所

以
教
育
課
程
的
設
計
與
基
礎
宗
教
師
教
育
是
大
不
相
同
的
。
若

從
各
個
宗
教
師
的
不
同
需
要
來
看
，
也
無
法
以
統
一
的
課
程
、

教
學
目
標
或
圈
定
的
場
所

9

作
為
教
育
計
劃
的
準
則

9

如
此
複

雜
性
的
教
育

9

如
果
不
是
對
宗
教
師
的
需
要
及
發
展
有
整
體
的

認
識
9

要
提
供
適
合
宗
教
師
需
要
的
課
程
，
確
實
有
它
的
難
度

，
但
不
可
因
為
困
難
而
不
去
處
理
。

設
想
僧
伽
繼
續
教
育
的
內
容
是
改
善
現
有
僧
伽
體
質
的
有

效
方
法
?
這
必
須
藉
佛
教
教
內
長
老
大
德
護
僧
一
憂
教
的
力
量
9

引
用
專
業
的
教
育
資
源

9

探
索
佛
教
內
部
問
題
、
僧
教
育
的
現

況
及
各
界
的
反
應

9

釐
出
發
展
繼
續
教
育
的
政
策
和
方
法

9

再

由
此
籌
備
資
源

9

漸
次
發
展
各
類
繼
續
教
育
，
真
正
去
幫
助
佛

教
的
宗
教
師
建
立
服
務
的
信
念
與
熱
誠

9

協
助
發
展
自
我
學
習

的
能
力
與
方
法

9

宗
教
師
於
社
會
中
的
功
能
自
會
增
強
且
擴
大

多
如
此
何
患
佛
教
無
法
取
得
應
有
的
專
業
地
位
，
何
憂
宗
教
「

師
」
名
實
不
符
?
這
一
切
都
有
待
有
心
致
力
於
宗
教
繼
續
教
育

人
士
的
共
識
和
投
入
了
。
(
本
文
作
者
為
美
國
威
斯
康
辛
大
學
成
人
教

育
研
究
所
博
士
候
選
人
)


